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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随着矿井开采深度不断增大以及开采条件日益复杂，一些矿井相继发生了冲击地压事故或

冲击动力现象，对安全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了防止冲击地压事故发生，山西省各煤炭企业在充分调

研学习国内外冲击地压防治经验基础上，依据国家相关规程规范，与有关科研院所积极合作，在冲击地

压发生机理、危险区域预测、监测预警解危处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形成了适应本地开采技

术条件的综合防治技术体系。

为了更好地帮助省内煤炭地质技术力量较薄弱的单位提升冲击地压防治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使

冲击地压防治逐步实现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组织相关企业及专家依据山

西省各煤炭企业及相关服务机构有关冲击地压防治工作的一些管理文件、企业标准、经验总结，按照国

家团体标准的编制要求，汇总编辑成为协会团体标准，便于推荐给相关单位参考使用，对于推动煤炭行

业冲击地压防治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标准附录A《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报告编写提纲》是标准的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办法由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细则起草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煤矿防治水专业委员会、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晋能集团有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城无烟煤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轩

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煤

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忻州神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西能源学院。

本细则主要起草人员:刘永胜、李先贵、裴世红、张林山、武有才、王海顺、张永泽、王芳、王育

伟、王马峰、郭子华、马鹏程、刘少华、刘最亮、齐振洪、李建文、王鹏云、段彦飞、孙成祥、李刚、

姜涛、冯绪兴、马帅、陈晓鹏、李晓鹏、郭瑞强、尹伟强、崔秀奇、刘和平、杨连超、樊斌、唐平、李

显斌、苗海周、张晓岩、魏军贤、李刚、王升阳、李俊杰、赵金龙、李宏宏、乔杰、赵海鹏、杨立彪、

王文军、林培军、马宏华、周鹏、吴晓明、武俊文、张成云、聂国君、彭虎、孙占明、杨运锦、弓远程、

赵晓辉、刘凯、武志高、成靖、霍立江。

本细则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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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的基本规定、采样工作、室内试验、报告编写的要求，

适用于相关单位开展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工作时使用。其他相关部门亦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煤矿安全规程》（国家安监总局令第87号）

《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 (煤安监技装﹝2018﹞8号)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监管监察指导手册（试行）》 国家煤矿安监局2020.3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1部分：顶板岩层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GB/T

25217.1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2部分：煤的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GB/T 25217.2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3部分：煤岩组合试件冲击倾向性 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GB/T 25217.3-2019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GB/T 23561.1-16

煤矿科技术语 GB/T15663.1-11 A 编写基本准则和要求

3 基本规定

3.1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进行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

3.1.1 有强烈震动、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力现象的。

3.1.2 埋深超过 400 米的煤层，且煤层上方 100 米范围内存在单层厚度超过 10 米、单轴抗压强度大于

60MPa 的坚硬岩层。

3.1.3 相邻矿井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过冲击地压或经鉴定为冲击地压煤层的。

3.1.4 冲击地压矿井开采新水平、新煤层。

3.2 新建矿井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当根据地质条件、开采方式和周边矿井等情况，参照冲击倾向性鉴

定规定对可采煤层及其顶底板岩层冲击倾向性进行评估，当评估有冲击倾向性时，应当进行冲击危险性

评价，评价结果作为矿井立项、初步设计和指导建井施工的依据,并在建井期间完成煤层（岩层）冲击

倾向性鉴定。

3.3 煤矿企业(煤矿)应当委托能够执行国家标准（GB/T 25217.1、GB/T 25217.2）的机构开展煤层（岩

层）冲击倾向性的鉴定工作。鉴定单位应当在接受委托之日起 90 天内提交鉴定报告，并对鉴定结果负

责。煤矿企业应当将鉴定结果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3.4 根据《煤矿冲击地压防治监管监察指导手册（试行）》检查方法（如果鉴定为无冲击倾向，发生

冲击地压事故，检查鉴定结论是否存在问题，并依法追查鉴定机构责任），承担冲击倾向性鉴定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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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危险性评价的技术服务机构必须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并且在核准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内从事

经营活动。

4 采样工作

4.1 采样基本要求

4.1.1 采样前应提取采样地点的地质综合柱状图，了解清楚采样地点的地层结构。

4.1.2 在研究某一局部地点的煤或岩性质时，应在所研究地点附近，寻找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采样。

相关要求参照 GB／T 19222 的规定。

4.1.3 在研究较大范围内的煤岩性质时，应根据岩性变化情况，分别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采样。

4.1.4 当沿岩层厚度方向上岩性变化较大时应分别在上、中、下不同层位采样。

4.1.5 每一组煤样、岩样应采自岩性相同的同一层位与同一方向。

4.1.6 对岩性变化很大的岩层，不应将在不同地点和不同层位采取的煤样、岩样编为一组。

4.2 采样技术要求

4.2.1 煤层采样

根据试验要求及煤层厚度分层采样，煤层厚度3.5 m以下，采一组煤样；煤层厚度3.5 m～5.0m之间

采两组煤样，一组靠近煤层顶板，另一组靠近煤层底板；煤层厚度5.0 m～10m之间可分上、中、下采三

组煤样；煤层厚度10 m以上，可根据煤层厚度，分更多层采样或用钻机采样。

4.2.2 岩层采样

4.2.2.1 如采样目的为测定岩层常规物理力学性质，应采煤层直接顶、基本顶和底板的岩样。

4.2.2.2 如采样目的为测定岩层冲击倾向性，应在煤层顶板或底板 30m 以内的岩层中，分别取不同岩性、

单层厚度大于 2m 的各分层为一组，采各分层的岩样。

4.2.2.3 煤层底板可只采一组岩样。如有厚度小于 1.0 m 的伪底，除采此伪底层外，还应采其下另一组

不同岩性的底板岩样。

4.2.2.4 如煤层中有夹矸层，应根据夹矸层的厚度、岩性及其对煤层开采影响的程度，酌情采取各夹矸

层的岩样。

4.2.3 采样规格及数量

4.2.3.1 煤样每组七块，岩样每组四块。所采的煤样、岩样的规格大体为 25×25 cm×20 cm，其高度方

位应垂直煤、岩层的层理面。所采煤样、岩样不应有明显裂隙。

4.2.3.2 如煤体强度较低、解理和裂隙发育或为软岩采不出上述大块煤样、岩样，可采较小煤样、岩样，

其最小尺寸应大于 15×15 cm×15cm，并相应增加煤样、岩样数量。

4.2.3.3 每组煤样或岩样的数量，应满足试样制备的需要，按要求测定的项目确定。各项试验所需标准

试样尺寸与最低数量参照相关规范。

4.3 采样方法

4.3.1 试块采样

4.3.1.1 单一薄及中厚煤层采样

在单一薄及中厚煤层中可在回采、掘进工作面选取新冒落、没有裂隙并能辨别清楚层位的煤块、岩

块作为试样。

4.3.1.2 巷道采样

在新掘出的穿层巷道或石门中可用煤电钻或风镐采取；在老巷道采样，应掘侧短巷或用钻机采取煤

样、岩样。

4.3.2 钻取岩心采样

4.3.2.1 用地质钻机采样时，至少打两个钻孔，取两组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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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钻孔应尽量垂直岩层层理面钻进，偏斜度应小于 5︒，并标明所取岩样与层理面的倾角。如偏

斜角较大时，应加大取岩心直径。

4.3.2.3 钻取岩心的直径宜大于 70 mm。

4.3.2.4 如取样目的为测定岩层的冲击倾向性，取样深度应根据地质综合柱状图，在煤层顶板 30m 以内

的岩层中分别取不同岩层的岩样。

4.3.3 弯曲强度样品采样

在做岩层冲击倾向性测定试验中应测试该岩层的弯曲强度，要求试件的长轴平行岩层层面，最好采

取岩块做试件。如用钻机取样，应平行岩层层面钻取岩心，其直径应大于50mm。在巷道或采煤工作面应

将岩心直径加大到12cm～15cm。

5 室内试验分析

5.1 采样时做好煤样、岩样描述记录与编号工作（相关要求参照有关规范），应尽快运至实验室进行

试验。

5.2 试样按照 GB/T 25217.1 的要求，完成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加工出标准试件的煤层顶板岩层的冲击

倾向性指数的测定，并且依据试验数据进行煤层顶板岩层冲击倾向性分类。

5.3 试样按照 GB/T 25217.2 的要求，完成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加工出标准试件的煤的冲击倾向性指数

的测定，并且依据试验数据进行煤的冲击倾向性分类。

6 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报告

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报告应包括绪论，地层、地质构造，可采煤层、现场采样、试验项目、

试件加工与试验、试验结果、结论与建议、附图和附表11个部分，编写纲要见附录A。

7 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成果的质量等级

本标准的质量等级是指按《煤矿安全规程》、《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煤矿冲击地压防治监

管监察指导手册（试行）》的要求,相关单位在开展煤层（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过程中对要求的相关

指标质量的控制等级。将鉴定的基础资料质量划分为A、B、C三个等级，分级标准如下：

A级：能够按照现行标准要求开展工作（现场地质条件调查、采样工作、室内试验、综合分析）。

承担冲击倾向性鉴定和冲击危险性评价的技术服务机构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并且在核准登记

注册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B级：判定工作程序（缺少具体井田的现场工作）不完整，只是根据送检岩样测定的数据判定。形

象地说就是没有让主治医生面对面对病人进行一整套的诊断手段、辅助检查，就拿着采样化验单给出“只

对来样负责”的病情诊断书。

C级：承担冲击倾向性鉴定和冲击危险性评价的技术服务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没有

在核准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鉴定结论存在问题时，无法追查鉴定机构责任。鉴定结论

只供煤矿参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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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煤层（煤矿）冲击倾向性鉴定报告价报告编写提纲

A.1 绪论

叙述目的与任务，本次工作的主要依据（包括行政规章、规范、技术资料）。说明本次工作的技术

路线和工作经过。

叙述井田内是否发现有强烈震动、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力现象。

叙述相邻矿井开采的同一煤层是否发生过冲击地压或经鉴定为冲击地压煤层。

A.2 地层概况

简述井田所处区域地层和煤矿地层（可列表说明）。叙述井田内地层层序（由老至新）、时代、厚

度、岩性及古生物组合特征。

A.3 地质构造

简述井田所处大地构造单元和区域构造特征。简述区域岩浆岩特征。详细叙述井田基本构造形态、

地层产状及其变化规律。

叙述井田内褶曲和断层的位置、基本特征、延展情况及其控制和查明程度（插主要构造一览表，构

造纲要图）。

A.4 可采煤层特征

叙述各可采煤层赋存层位、分布特征、煤层间距（最小、最大、平均值）、煤层厚度及变化（分全

井田和未采区叙述）、夹矸层数、夹矸厚度及岩性、煤层结构分类，伪顶、直接顶、老顶及底板岩性、

厚度，煤层的稳定性（插可采煤层特征一览表）。

叙述是否有埋深超过400米的煤层，且煤层上方100米范围内存在单层厚度超过10米、单轴抗压强度

大于60MPa的坚硬岩层。

A.5 现场采样

采样区地质及开采煤层技术条件情况叙述。采样点采取的样品是否具有代表性必须用可信的资料证

明。采样方法等现场工作必须采用插图、表具体说明。

A.6 试验项目

鉴定顶板岩层冲击倾向性的指标为弯曲能量指数。鉴定煤的冲击倾向性的指标有四个，分别为动态

破坏时间、弹性能量指数、冲击能量指数、单轴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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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试件加工与试验

A.7.1 试件加工

A.7.2 试件数量

A.7.3 试验

A.7.3.1 试验设备与仪器

A.7.3.2 试验方法

A.8 室内试验分析

A.8.1 煤层试样物理力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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